附件一：采购需求
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况
1.1 2026年莲花镇农村一体化保洁（以下简称本项目）分二个合同包进行采购，其中合同包1服务区域范围：军营、白交祠、淡溪、西坑、上陵、罗溪、美埔、溪东、莲花、后埔、白沙仑、窑市；合同包2服务区域范围：云洋、云埔、澳溪、小坪、尾林、水洋、蔗内、内田。服务期为一年。
1.2合同包1、合同包2服务区域范围（以行政村为单位，负责包括行政村所属各自然村及行政村地界范围）内的农村村道、公厕、公共地块清扫保洁垃圾转运、垃圾分类上门收集及与各村环境卫生有关的其他工作，保洁范围内道路、公共地块及环卫设施“三乱”、杂草等问题的清理整治。突发事件、各种重大活动（包括国家、省、市大检查），配合做好各级环卫管理部门及上级有关单位的检查评比工作，限期整改工作。具体包括但不限于如下：
（1）农村道路（包括两侧边沟、杂草）、树穴、公共绿地、明沟、沟井口、公共场所、房前屋后等每天清扫。
（2）村庄责任区域范围内所有水体（溪、湖、塘、池、沟、渠等）流通、清洁，水域彼岸无垃圾、杂物。
（3）开展垃圾分类收集工作，其中上门收集工作承揽内容、要求。
（4）零星土头垃圾、其他垃圾、厨余垃圾、大件垃圾、低值可回收物（玻璃陶瓷、餐盒等）、有害垃圾等各类垃圾的收集、清运及收集容器的冲洗消杀。
（5）农村公厕的保洁、维修与管理（包含公厕冲洗除臭设备），负责农村公厕、消杀等工作。
（6）责任区域范围内道路（含人行道、候车亭等）及建筑物外墙2米以下等的小型乱张贴、乱涂写、乱悬挂等的清理。
（7）配合开展清洁家园、应急保障（如台风、道路污染、110联动事件等突发事件，重大检查评比、庆祝活动和重大节假日期间重点保洁任务等）清杂等工作。
二、服务范围
2.1服务区域范围情况
	序号
	行政村
	环卫保洁配备人数
	特级农村公厕数量
	一级农村公厕数量
	二级农村公厕数量
	生态水系公厕数量
	环卫公厕数量
	上门收集条数

	合同包1

	1. 
	军营村
	5
	1
	2
	5
	
	3
	2

	2. 
	淡溪村
	1
	
	
	
	
	
	

	3. 
	白交祠村
	5
	1
	
	3
	
	
	2

	4. 
	西坑村
	1
	
	
	
	
	
	

	5. 
	上陵村
	3
	
	2
	2
	
	
	3

	6. 
	罗溪村
	6
	
	2
	4
	
	
	3

	7. 
	美埔村
	11+5
	
	2
	9
	
	
	7+2

	8. 
	莲花村
	6
	1
	
	4
	
	
	5

	9. 
	溪东村
	6
	1
	
	3
	
	
	5

	10. 
	后埔村
	7
	
	2
	3
	1
	
	5

	11. 
	白沙仑社区
	10
	
	1
	6
	
	
	

	12. 
	窑市村
	10
	
	15
	
	
	
	5

	小计
	76
	4
	26
	39
	1
	3
	39

	合计
	188

	合同包2

	1. 
	澳溪村
	10
	
	1
	3
	
	
	8

	2. 
	云埔村
	10
	
	1
	7
	
	
	7

	3. 
	云洋村
	14
	
	3
	9
	
	
	10

	4. 
	水洋村
	3
	
	1
	1
	
	
	

	5. 
	尾林村
	1
	
	
	2
	
	
	

	6. 
	小坪村
	9
	
	1
	11
	
	
	

	7. 
	蔗内村
	9
	
	2
	8
	
	
	6

	8. 
	内田村
	3
	
	1
	3
	
	
	

	小计
	59
	
	10
	44
	
	
	31

	合计
	144


2.2、服务内容及要求
2.2.1道路清扫保洁要求
（1）服务方应严格落实“两普扫、三收集、巡回保洁”的清扫保洁制度，即每天对可视范围内所有道路（含路面、明沟、沟井口、树穴、公共绿地及道路两侧空地等）、背街小巷进行普扫，按保洁时制要求做好早上、中午两次普扫并进行不间断巡回保洁，每天至少清运室外分类桶3次，已开展垃圾分类上门收集的行政村则每天至少上门收集3次，做到垃圾日产日清。
（2）道路保洁作业质量标准总体上应达到“七无七净一通”（七无：无生活废弃物、无大件堆积物、无浮土砖瓦、无积尘积水、无人畜粪便、无乱张贴广告纸和乱涂写、无油污渍及呕吐等污染物；七净：路面净、路沿石净、墙根净、绿带净、树穴净、雨水口净、公共设施净；一通：窨井盖通）。
（3）作业时，使用文明用语，礼貌待人，不与他人发生口角争执；需穿着采购人指定的统一工作服，夜间作业需穿好反光背心；不故意扬尘、不污溅行人、不漏扫；及时清运归拢垃圾；禁止将垃圾扫入窨井、雨水口、边沟、绿地等其他公共场所。
（4）作业时间应符合以下规定：服务方应实行8小时保洁清扫制度，正常工作日在上午7:30前完成清扫与垃圾收集工作，下午春夏季15:00/秋冬季14:30前完成，其余时段加强巡回保洁。市容考评日或重大活动日上午在7:00前完成清扫与垃圾收集工作。
（5）服务方在作业过程中需要安全、规范、有序，文明施工。实行月通报制度，将各项考评排名情况、考评结果和考评成绩与奖惩、退出机制挂钩。
2.2.2树穴、公共绿地、明沟、沟井口、公共场所、房前屋后清扫要求
（1）可视范围树上、半空、屋顶无悬挂或堆积垃圾。
（2）树穴、公共绿地无零星垃圾、枯枝落叶及时清理。
（3）明沟、沟井口及时清掏，保持畅通，无积存垃圾。
（4）公共场所、房前屋后无生活废弃物、无大件堆积物、无浮土砖瓦、无积尘积水、无人畜粪便、无乱张贴广告纸和乱涂写、无油污渍及呕吐等污染物。
（5）归堆后的垃圾杂物应及时清运，不准过夜，不准焚烧，保洁器具应合理收纳，绿地或园路上无工具堆放。每天固定有人进行巡检，绿地上的白色垃圾、生活垃圾等应及时清理，当天清运，不得滞留到次日才清运。道路与绿化交界线上的垃圾，属于绿化垃圾清理的范围，未及时清理，视为保洁缺陷，不得将绿地垃圾倾倒在附近路面上。
（6）保洁时制内，污染物在保洁范围内停留的时间不得超过10分钟。
2.2.3水体（池塘、水沟、渠等）流通、清洁要求
服务方应负责村庄内的所有水沟、池塘、渠等巡查监管，如发现其范围内有果皮、纸屑、建筑土头废弃物、生活垃圾等要及时组织清理。
2.2.4杂草清理要求
（1）服务方应每月清除一次杂草（包括但不限于道路两侧、空地等），清理后应及时转运。
（2）服务方应配备杂草清理的设备（如割草机等）及耗材。
2.2.5道路（含人行道、候车亭等）及建筑物外墙2米以下“三乱”清理服务区域范围的乱涂写、乱张贴、乱悬挂现象清除率应达100%，达到无乱张贴、无乱涂写、无乱悬挂的“三无”标准。
2.2.6公交站点作业内容及要求
（1）作业范围：片区内所有公交站点的地面、果皮箱、候车亭顶棚、公交站显示屏、宣传栏、标识牌、座椅的保洁；
（2）作业内容：责任范围乱涂写、乱张贴、乱悬挂、乱搭盖、乱堆杂物等有碍市容观瞻的清理；设施应定期巡回检查、保洁，发现积尘、锈迹、污物及时清理；设施责任范围内地面无污染、无积水、无卫生死角，环境卫生整洁，垃圾收集容器按分类设置。天棚、座椅、站名牌、广告牌、照明、夜景和无障碍等设施有破损及时上报；盲道和地面破损；候车廊（亭）建设、迁移或维护等施工产生的场地建筑土头未随产随清等及时上报。
（3）作业标准：公共交通站点的保洁和养护参照厦门市市容考评管理委员会制定的《城市公交候车廊容貌考评标准》执行。公共交通站点的保洁频次。城区主干道级别道路的公共交通站点，保洁频次不低于3次/月。城区次干道及以下支路的公共交通站点，保洁频次不低于2次/月。乡、村级别及以下道路的公共交通站点，保洁频次不低于1次/月。景区景点的公共交通站点，保洁频次不低于3次/月。遇有本区重大活动，公共交通站点日常维护管理单位需同步做好公共交通站点的保洁工作。因保洁不善出现媒体曝光等情况，必须在第一时间处理，并及时将处理情况反馈有关部门。
2.2.7农村道路日常养护要求
（1）及时清扫路面的泥土、砂石、秸秆、生活垃圾、农作物残渣等杂物，严禁在路面堆放物料、晾晒粮食。
（2）清理路面油污、化学污染物，防止路面材料被腐蚀。
（3）定期清理边沟、排水沟、涵洞、泄水槽内的淤泥、杂草、垃圾，确保雨季排水通畅，避免路面积水浸泡路基。
（4）检查排水设施是否破损、堵塞，发现裂缝、塌陷及时修补。
（5）每日或定期巡查路面、路基及附属设施，记录路面裂缝、坑槽、沉陷、翻浆等病害，以及标志标牌、护栏的损坏情况，建立养护台账。
（6）修剪路肩杂草，保持路肩平整坚实，宽度符合规范（一般不小于0.5m），防止车辆碾压坍塌。
2.2.8供应商须对服务区域范围的安全生产管理、突发事件及重大活动保洁、垃圾分类收集等制定专属管理方案，且垃圾收集容器及公厕保洁管理符合项目使用需求。
2.3、服务人员要求
2.3.1管理人员最低配置要求
	项目管理人员情况表

	序号
	岗位名称
	最低配置人数要求
	岗位要求

	1
	项目负责人
	1人
	负责项目整体运营、统筹人员、车辆、物资与财务预算。

	2
	安全主管
	1人
	专职负责安全管理制度落地，组织安全教育、隐患排查与应急演练

	3
	质量主管
	1人
	依据环卫作业标准，开展巡检、督导与质量考核。负责问题整改闭环。确保环境卫生达标。

	4
	班组长/调度
	若干
	按作业面积或路段配置，确保环境卫生达标。

	备注：1、上述岗位的人员要求一人一岗，不得身兼多岗，且以上人员投入本项目后6个月内不得更换人员，6个月后，如因不可抗力因素或特殊情况需要更换的，须经采购人同意并将更换人员的资质供采购人确认，采购人同意后方可跟更换，更换人员的资质不得低于更换前的。



合同包1：①军营、白交祠、淡溪、西坑、上陵、罗溪、美埔、溪东、莲花、后埔、白沙仑、窑市为一个合同包。
2.3.1.1合同包1涉及的基础配置要求道路保洁人员不少于76人，（包括保洁员、转运员、三乱清理人员、绿地保洁员等，人员需求根据现场实际自行优化配置）。
合同包2：②云洋、云埔、澳溪、小坪、尾林、水洋、蔗内、内田为另一个合同包
2.3.1.2合同包2设计的基础配置要求道路保洁人员不少于59人，（包括保洁员、转运员、三乱清理人员、绿地保洁员等，人员需求根据现场实际自行优化配置）。
说明：
（1）此为项目正常运营的最低人员配置标准，服务方需确保覆盖全部保洁区域的作业需求。服务方应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如作业面积、保洁频次、重点区域需求等），在施工组织设计中明确详细人员配置方案（含岗位分工、排班计划、应急储备人员等），最终人员配置以经采购人审核通过的施工组织设计为准。
（2）①服务方需在进场前5个工作日内将各养护区域内的人员设备排班、作业实施方案等报采购人批准，如不符合采购人要求，服务方须在3个工作日内整改完成，逾期视为未整改。②保洁人数须满足项目的需求，若不满足或保洁效果达不到采购人的要求，采购人有权要求服务方增加保洁人员，确保保洁效果达到要求；③若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服务方在不降低作业标准的情况下，服务方如有更优的作业方案（如：增加机械作业等），需将优化方案提报采购人并经现场实验确认方案可行且同意后方可按新方案实施。
（3）保洁、养护工人数量是指：在招标文件规定的保洁养护时间内任一时间点保洁养护单位在现场投入的保洁养护工人数量。
（4）服务方须制定三支队伍（清扫保洁队、垃圾收集队、监管考评队）相对应的分配方案，经采购人审核确定后，报采购人备案管理。
2.3.2服务方须建立日常迎检及应急保障队伍
（1）各合同包服务方均须成立一支不少于15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小组，应急抢险小组人员年龄须在50岁以下。
（2）每次同安区防汛指挥部下达启动防范台风、洪涝灾害性天气四级及以上应急响应后30分钟内备好抢险人员，供采购人在应急抢险统一调配使用。
（3）在应急响应期间，项目经理及应急抢险小组人员必须24小时在岗值班待命，听从采购人调配，服务方须同时解决保障各应急人员的餐食、服装等物资。
（4）抢险队伍中必须有2名以上能熟练操作油锯的工人。
（5）服务方成立的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小组的人员不包括在日常保洁、养护工人之列。
2.3.3人员具体要求
（1）服务方配置的保洁人员女生最高年龄不得超过60周岁，男生最高年龄不得超过65周岁。
（2）员工待遇严格按最新劳动法律法规执行，工资标准严格按市政府相关规定执行，社保、医保等符合规定。
（3）服务方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严格规范个人信息的收集、处理工作并在本项目的范围内依法合规使用信息。服务方应在作业人员、驾驶员使用定位系统运行前向相关人员充分说明采购人信息化监管系统的用途，且在取得作业人员、驾驶员的合法书面（签署《个人信息处理授权确认书》）授权下定位收集本项目作业人员的作业信息，并培训设备使用方法；若服务方未征得作业人员书面同意而收集使用其作业信息（含行踪轨迹）所致的责任由服务方自行承担，因上述事项造成采购人的任何经济损失，均由服务方承担赔偿责任。
（4）人工费成本核定：工人工资不得低于厦门市最低工资标准，相关福利不得违背相关法律法规。如遇政府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工人工资若低于最新最低工资标准的必须按最新最低工资标准进行调整，对于符合条件的职工，应按劳动法规定缴交社医保，其他福利应按劳动法规定执行。
（5）环卫工人工资保障
①服务方应及时足额以银行转账形式支付环卫工人工资、报酬，依法为符合条件的环卫工人发放相关补贴、福利，不得拖欠、拖延，并按月将每个环卫工人工资、报酬发放证明材料报采购人备案。
②服务方负责环卫工人用工考勤及计量、工资、报酬编制、审核、上报发放等工作，采购人有权进行监督。
③服务方自行核算环卫工人工资、报酬，对工资、报酬核算准确性所产生的责任由服务方自行承担，与采购人无关。
④服务方应配备劳资专管员，专门负责环卫工人的劳动合同管理、实名制管理、考勤（工作量考核）、工资/报酬支付、工资专户管理和维权信息告示牌设立维护，以及花名册（具体内容包括姓名、身份证、电话、工种、作业范围、作业面积、所属片区等信息）、考勤表、工资表等相关台账资料的制作、归档、保存等工作。并负责在每月5日前将花名册、考勤表、工资表等相关台账资料报送至采购人。
⑤服务方应自觉做好每月个税申报工作（个税未达起征点的，也需进行申报），并于完成申报后10个工作日内将申报情况报采购人备案。
⑥服务方应依法为符合条件的环卫工人办理各项社会保险，包括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做到应保尽保，及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同时，服务方应为符合条件的环卫工人按规定缴纳住房公积金。
⑦服务方须根据本项目设立工资专户，遵守采购人及监管单位对专门列明工资专户管理条款的。采购人与相对应的服务方共同选取工资专户发放银行，拟定合同、开户等相关事宜。服务方须在银行开户后，与采购人、银行签署三方协议。明确资金拨付、工资代发、信息报送、监管责任等具体事项。
⑧服务方须建立劳资专管员制度，配备专管员对接工资专户相关事宜，规范使用工资专户资金，不得截留、挤占、挪用等。并配合采购人及相关部门开展工资支付监督检查工作，若出现违法违规行为，须自行承担后果并接受行政部门处罚。
2.4、设备配置要求
（1）本项目环卫工人工具配备不得低于以下标准
人·年
	项目
	数量
	单位
	备注

	环卫工人人均配备工具标准
	三轮车
	33
	辆
	

	
	大扫把
	73
	把
	

	
	小扫把
	36
	把
	

	
	畚斗
	根据项目服务需求提供
	个
	

	
	铁锹
	根据项目服务需求提供
	个
	

	环卫工人人均劳保用品标准
	工作服
	根据项目服务需求提供
	套
	按采购人及项目需求提供


说明：人员胸牌：清扫保洁员、垃圾分类收集员、监管考评巡查管理员等均须配置胸牌。（工作牌包含人员姓名、所属工种、人员近期免冠彩色照片，同时定期上报人员信息表。）
（2）应急、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设施设备要求
各合同包的服务方均须根据应急、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设施设备要求，配备不少于下述要求的设施设备：
①除日常养护设施设备最低要求外，服务方还应随时准备2辆3吨以上货车（或工具车），并能在半小时内组织吊车、铲车、洗扫车、升降机、洒水车（高压清洗车）、小型高压冲洗车等大型应急、抢险设备参与应急、防汛、防台等情况。
②服务方应具备常规110联动和防汛、防台应急抢险所需的正常安全防护、警示标志等设施要求。
以上工具设备应在每次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下达启动防范台风、洪涝灾害性天气四级及以上响应后30分钟内备好并听从采购人统一调配，在应急响应期间，必须24小时在岗待命。
（3）本项目的服务方必须满足相应的机械设备、人员及进场要求。合同签订前，需备齐机械设备（包括但不限于购买或租赁）以及服务人员并向采购人提供符合招标文件要求的机械设备及服务人员（人员花名册）等有效证明材料。服务方在收到采购人通知之日起10天内，必须进场作业。
[bookmark: _GoBack]2.5、本项目考核考评制度按《分类投放及分类运输评估标准》、《厦门市环境卫生精细化管理考评工作方案》、《厦门市垃圾分类工作考评方案》、《厦门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评估方案》、《同安区环境卫生养护考核实施细则》、《同安区垃圾分类工作方案》、《同安区垃圾分类奖惩措施》等要求执行日常管理考核及月综合考评。
三、其他服务要求
3.1本项目所涉及国家规范及地方要求按照最新的标准按文件执行，如上级部门有新标准则执行新标准；若涉及环卫有关的新标准、新任务则由服务方无条件兜底执行；
3.2服务方必须根据作业量的增加或文明城市创建迎检、上级检查调研等临时性、突发性任务工作需要适时增加相应数量的作业人员、作业车辆和作业机械、工具等以满足作业的需要，确保保洁质量。
3.3服务区域内的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快速公路、农村公路等区域非承接范围但因各种因素需兜底先行处置的；服务方根据现场实际情况，配置机械、人员开展兜底保障服务。
3.4因存在道路考评路段调整等因素，采购人有权就道路保洁等级及时长对管养范围进行调整，服务方必须无条件接受，双方根据采购人最新确定的保洁数量或等级进行合同履约。该部分涉及的调整或兜底均为双方约定事项内，所涉及费用均包含在报价内。


附件二：市场需求调查内容

2026年莲花镇农村一体化保洁



采 购 需 求
调 查 响 应 文件






供应商名称：                     （全称并加盖公章）


2026年   月   日


附件1：报价格式
项目名称：2026年莲花镇农村一体化保洁 
货币单位：人民币
	序号
	服务内容
	服务要求
	服务说明
	数量
	单价（元）
	总价（元）
	备注

	1
	
	
	
	
	
	
	

	备注：以上表格内容可根据贵司提供的建设方案进行调整。



供应商全称（加盖公章）：
日  期：


附件2：对本项目现有的服务要求及内容的意见与建议。



供应商全称（加盖公章）：
日  期：



附件3：环卫保洁服务的服务标准及人员配置方案（包括但不限于各项目主管的配置标准及岗位要求）。


供应商全称（加盖公章）：
日  期：



附件4：环卫作业车辆、设备、耗材配置及保障能力方案。

供应商全称（加盖公章）：
日  期：






















附件5：安全生产、保险购买、应急处置等相关方案。


供应商全称（加盖公章）：
日  期：





















附件6：服务质量考核、奖惩机制、履约保障等管理方案。




供应商全称（加盖公章）：
日  期：



















附件7：相关产业发展、市场供给、同类采购项目历史成交信息，可能涉及的后续采购，以及其他相关情况。


供应商全称（加盖公章）：
日  期：

